木料供货合同

（榆木）

供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需方：厦门名世工艺傢俬有限公司

为增强供需方的责任感和确保需方的正常生产，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，特签订本合同，以供双方遵守履行。

　　一、品名：成品木料；

　　二、结算价格：每立方米人民币             （含  %增值税发票）。 

三、规格（mm）、数量（m3）、交货时间：

	厚　　度
	宽　度
	长　度
	备用长度
	数量总计

	交货规格
	结算规格
	
	
	
	

	28
	25
	80以上
	2000
	
	

	33
	30
	80以上
	2000
	1140、900
	

	38
	35
	80以上
	2000
	1300
	

	54
	50
	80以上
	2000
	1020
	

	59
	55
	80以上
	2000
	930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交货的时间和数量
	以需方每次下达给供方的订单确定。

	备　　　注
	在长度没有2000mm的情况下，才允许采用备用长度。


四、木料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：

　　1、用材要求：树种：榆树；产地　　　　；湿度在　　度左右。

2、木料的材质硬度要高，不可太松。

3、木料必须平直，不允许波浪弯、顺弯、两端开裂、内裂、水腐、死节、大活节、心材、虫眼、带边皮、变形。允许10mm以下的小活节；

4、木料的规格尺寸不得出现负公差。

五、包装标准：按不同的规格分类打捆，包装带要打紧并要整齐地在木料两端打包，不得让木料在装卸时脱落四散。包装物不计价、不退回。

六、交货地点：需方企业所在地。

七、验收方法：需方按上述第三、四条的质量要求和标准对供方交付的产品进行验收，对发现不符合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的木料，应在收货后七天内通知供方处理。

